
法規名稱：經濟部所屬產業園區管理機構設置規程

發布日期：民國 99 年 09 月 02 日 

 
 

第 1 條
 

本規程依產業創新條例第五十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第 2 條
 

1  經濟部所屬產業園區管理機構之任務如下：

1,1（一）辦理產業園區內公共設施用地、公共建築物與設施之管理維護。

1,2（二）服務輔導之相關事宜。
 

第 3 條
 

本規程所稱產業園區管理機構，包括各區管理處、環境保護中心（以下簡稱環保中心

）、服務中心、聯合污水處理廠（以下簡稱聯合污水廠）。
 

第 4 條
 

區管理處按產業園區地理區位分別設置，以管轄並督導各該區域內服務中心業務。
 

第 5 條
 

環保中心督導所轄服務中心之環保業務及聯合污水廠，並得視業務需要，設檢驗及北中

南稽核組。
 

第 6 條
 

1  服務中心辦理產業園區公共設施用地、公共建築物與設施之管理維護及相關服務輔導事

宜。

2  各服務中心依下列標準設置：

一、產業園區土地面積未達一百公頃，且無污水處理廠者，設三等編制之服務中心，或

由鄰近之產業園區服務中心兼管之。

二、產業園區土地面積在一百公頃以上未達三百公頃或土地面積未達一百公頃有污水處

理廠者，設二等編制之服務中心。

三、產業園區土地面積在三百公頃以上或廠商家數達五百家以上者，設一等編制之服務

中心。

四、產業園區具有特殊性質，經經濟部（以下簡稱本部）核定者，設特等編制之服務中

心。

3  前項產業園區屬於開發中者，其土地面積以已租售面積及已完成公共設施面積合併計算

之。

4  第二項第二款及第三款規定之產業園區土地面積，含兼管產業園區之土地面積。
 

第 7 條
 

聯合污水廠係為操作營運一處以上產業園區之獨立或聯合污水處理排放系統及辦理相關

業務，視業務需要得分組辦事。
 

第 8 條
 

1  三等編制之服務中心不分組辦事。

2  二等編制之服務中心得分二組辦事；其設有污水處理廠者，得分三組辦事。

3  一等編制之服務中心得分二組至三組辦事。

4  特等編制之服務中心之分組，依業務需要另定之。



第 9 條
 

區管理處及環保中心置執行長一人，綜理本機構業務，指揮監督所屬人員；必要時，得

置副執行長一人，襄理機構業務。
 

第 10 條
 

1  服務中心置主任一人，綜理本機構業務，並指揮監督所屬人員。

2  服務中心得置副主任一人，襄助機構業務；特等編制之服務中心，得置副主任二人。
 

第 11 條
 

聯合污水廠置主任一人，綜理本機構業務，指揮監督所屬人員；必要時，得置副主任一

人，襄助處理機構業務。
 

第 12 條
 

產業園區管理機構之人員，以聘用及僱用方式進用，或由本部及其所屬機關人員派兼之

。
 

第 13 條
 

本規程自發布日施行。


